
教学任务通知（四）

关于 2019—2020 学年第二学期开展线上教学的通知

各教学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

求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《教育部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

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（教高厅〔2020〕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、

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利

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组织好职业院校在线教学活动的

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20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及甘肃省教

育厅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、教育领域安全稳定和今年教育重点工

作会议精神，结合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

小组部署，特制定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我校网络教学实施

方案，实施时间暂定为三周，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随时调整。

一、上课时间

2020 年 3 月 2 日，按照新教务系统本学期课表执行。从

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所有老师和学生均可使用自己的账号登

录教务系统查看课表（网页端和微信小程序端均可）。目前

部分教学部门因任课教师或开学 1-3 周开展 C 类实验、实训

课程，请在 2 月 28 日前在教务系统确定每门课程的授课教师

和调整课。

二、上课方式

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

（一）在线教学网络平台介绍

1.社会开放平台（慕课平台），详见附件 1 中列出的 22

个在线教学资源平台；

2.本校 SPOC 平台，指泛雅平台自建课、中国大学 MOOC

同步/独立/异步 SPOC 课、云班课；

3.网络直播平台，指学习通网络直播、幕课堂网络直播

等。

（二）在线课程教学要求

1.选择在线平台已有课程

各教学部门根据本学期课表、学情在教育部指定的 22 个

线上平台（见附件 1）上选择与所开课程相同、相关或相近课

程作为线上资源进行授课。该门课程任课教师必须建立“云

班课”对学生学习进行答疑辅导、作业布置及评阅、考勤、

测试等活动监控学生学习过程，确保学生学习效果。此类课

程开设建议全校性公共课，如英语、思政课程、计算机文化

基础、数学课、创新创业课等。

2.自建 spoc 专业课程

鉴于课程自主性、原创性、专业课程的特殊性及在线教

学资源建设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根据寒假期间教务处在线教

学资源建设相关通知要求，鼓励年轻教师自建在线专业课程。

自建课程务必于2020年 3月 1日前至少完成1-3周的教学任

务，包括练习、测试、辅导答疑等。

3.直播个别专业课程

针对线上已有专业教学资源不足，因种种客观原因建课

存在困难的个别专业课，任课教师根据本学期课表时间安排

进行课程直播，并加强学生互动和学习过程监控。

4.暂停 C 类课程



原则上所有的 C 类课程，即实验、实习、实训课暂停，

二级学院开学前 3 周开设 C 类课程的，要对课表进行调整，

将实验、实习、实训课程调整至学生返校后执行，课表调整

涉及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公共课教学部、双创学院所开课程的，

请二级学院做好调整衔接。

5.开设“实用型”体育课

公共课教学部体育教研组根据疫情防控期间体育活动场

所的受限性，暂不执行选课课表，以自然班分配体育教师开

设活动所需条件简单、空间较小的“实用型”体育课，如跳

绳、俯卧撑等，要求学生每天完成 20-30 分钟的体育锻炼，

为保障活动实效，建议选用手机 APP 家庭适用活动软件，对

学生每天的运动情况进行监督。

三、线上教学管理

（一）制定 1-3 周线上教学授课计划

1.授课计划模板教学单位内部统一模板，要求将授课内

容、作业及上课平台详细写明，为了审核方便只要求电子版。

2.各教学部门要对授课计划进行审核，在授课期间，根

据备注平台进行教学实施质量检查和评价。

（二）线上教学管理职责

1.任课教师管理

任课教师要通过教学平台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对未完

成视频学习、作业、测验等工作的学生进行提醒与批评，对

多次不能完成周学习进度的进行警示并报告学生管理部门协

助进行教育管理。所有在线教学内容通过过程化考核计入课

程总成绩。

2.班主任管理

二级学院要安排班主任利用班级群及时把课表、每门课



程所使用的平台、云班课等信息通知到本班级同学。

3.教学秘书管理

教学秘书根据每班课表，协助本教学部门做好在线课程

开设类型统计，并及时发布给班主任。

（三）在线课程信息统计

请各教学部门于本周六（2020 年 2 月 29 日）前向教务处

提交本部门在线课程信息表（填写附件 2 中的表格）电子版，

负责人：陆昱成。

（四）在线课程建设工作监管

教务处将组织线上教学资源准备情况的专项检查。对于 3

月 1 日前没有完成在线教学相关工作的教学部门和教师个人

将通报批评，影响 3 月 2 日正常开课的，将上报学校教学事

故认定委员会。

四、其他安排

（一）补考安排

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，补考工作向后顺延，具体时间

和组织形式由教务处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

疫情防控期间，2020 届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应通过 QQ、微

信、学习通、云班课、慕课堂等对学生进行网络指导，确保

学生如期完成毕业设计（或论文）撰写工作。

教务处

2020 年 2 月 26 日


